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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再次發生兩起重大惡性殺人案。26日在內蒙古清水河縣農民溫鐵
栓行兇殺人造成6死1傷，同日哈爾濱男子潘遠飛在大街上揮刀殺死1人
，傷12人。多位法學界人士指出，近年來的多起兇案帶有一定的共性，社
會轉型帶來的生活方式震盪，以及缺乏矛盾化解手段和干預機制，加之道
德倫理失範和信仰缺失，令一些被邊緣化的群體在遇挫時選擇了極端的發
泄方式。

【本報記者馬浩亮北京二十七日電】

內地報復性兇殺案件上升
缺乏化解機制 道德倫理滑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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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中通社北
京二十七日消息：倍受關
注的歌手臧天朔涉嫌聚眾
鬥毆案，27 日在北京市
第二中級法院開庭審理，
臧天朔聚眾鬥毆罪名成立
，被判有期徒刑6年。

據北京媒體報道，由
於該案事涉名人，27 日
開庭前，不少媒體記者早
早守候在法院門外，而現
場也增加了很多警察。當
臧天朔押解車駛入法院大
門口時，有警車前面開道。

臧因搖滾歌曲《朋友
》而紅，也因其 「朋友」反目而入獄。由於其此前已被拘留
一年，因而他將被關押至 2014 年。該案家屬對判決結果表
示滿意，不會上訴。

據臧天朔律師透露，此次他們申請的是無罪辯護，面對
這個結果，他們認為量刑過重。不過臧天朔對此判決平靜接
受。而此案的受害者家屬也對此判決表示接受，不會再上訴
。據臧天朔律師稱，在案件審理前，他們已和受害者家屬達
成和解，並一次性給予對方29萬元人民幣的人道主義補償。

歌手臧天朔聚眾鬥毆囚六年

兩起同日發生的特大兇案震驚中國民
眾。26日早晨，黑龍江哈爾濱尚志市男子
潘遠飛在其姐家用刀將其姐刺成重傷後跑
出，在哈市牌路大街煙草公司附近用刀行
刺路人，致 1 人死亡，12 人受傷，其中 4
人重傷。26 日晚 19 時 58 分許，內蒙古呼
和浩特市清水河縣五良太鄉李家二十號村
村民溫鐵栓殺死 6 名村民、傷 1 名村民後
潛逃。

惡性兇殺觸目驚心
類似的多起兇案至今令人心有餘悸，

其共同特點都係一人單獨作案，但手段極
為殘忍。本月17日，雲南祿勸縣發生殘殺
6 人的兇案，兇手仍在逃。今年以來的案
件還有，吉林九台市8‧11特大殺人案，
兇犯李金致3人身亡、2人重傷。河北承德
5 ‧ 16 特大滅門殺人案，農民胡希志將同
村村民一家4口滅門。今年1月4日湖北隨
州發生特大殺人案，兇犯熊振林殺害 8 人
，其中包括一名兩歲半小孩。

近幾年曾產生重大影響的案件還包括
，2008 年上海 「楊佳案」，殺死 6 名民警
，傷 4 人。2006 年陝西 「邱興華案」，殺
害11人。2004年雲南 「馬加爵案」，殺死
4 名同學藏屍宿舍。2000 年至 2003 年，河
南 「楊新海案」，流竄4省作案26起，殺
死 67 人、傷 10 人、強姦 23 人。2001 年至
2003年，河南平輿 「黃勇案」，殘殺19名
少年。2001年石家莊靳如超特大爆炸案，
造成 108 人死亡，38 人受傷。這些兇犯均
被執行死刑。

缺乏化解干預機制
對於頻發的兇案，全國律師協會憲法

與人權專業委員會主任吳革接受大公報專
訪時說，不同案子原因不一，情況很複雜
。其中既有個人原因，也帶有一定的社會
共性原因。就個人而言，行兇者多數有性
格問題，在生活中遇挫，很容易走向暴力

，展示出人性的惡。
綜觀幾起案子，行兇者多屬於社會底

層和邊緣群體。吳革指出，就社會原因而
言，隨着時代變遷和社會轉型，原本的生
活狀態被打破，帶來生活方式的震盪，一
些底層群體被拋到自己不熟悉的狀態，感
到生活沒有出路。而由於社會利益分配不
公平和法制不健全產生一些矛盾時，社會
缺乏有效的化解手段、干預機制、安慰機
制，又由於民間組織發育滯後，以及道德
倫理失範、價值觀念和宗教信仰缺失，因
而讓他們選擇了極端方式。這種 「社會病
」應該引起高度重視。

譬如，馬加爵曾引發公眾對大學貧困
學子生存狀態的反思，馬加爵因貧困和性
格孤僻，又缺乏輔導，與同學關係不睦，
長期積壓在心裡無法解決。靳如超因聽力
障礙及家庭糾紛引發心態扭曲，加上生活
窘迫，對社會產生仇視心理。

著名維權律師、中國青年政治學院副
教授周澤也持有與吳革類似的觀點。他對
大公報分析稱，一些人感到被社會拋棄和
被邊緣化，出現心態失衡，遭遇問題時沒
有有效的解決途徑，陷入絕望，選擇行兇
。也有一些案例是由於權利受損而缺乏正
義訴求渠道，自己用暴力來討說法。

應完善國家賠償救助
這些兇案引發的另一個思考是，儘管

兇犯給受害人及家屬帶來巨大傷害，但他
們多數幾乎沒有任何經濟能力用以賠償。
周澤指出，解決的關鍵是應當盡快建立完
善的國家救助制度，能夠為受害者提供社
會保障。

吳革說，對於受害者的賠償制度，政
府和民間都應該開闢渠道。一方面，政府
應該用財力進行國家賠償。另一方面，民
間社團組織、基金會開展捐助。但現在政
策層面還存在缺失，比如對相應的捐款也
沒有完善的豁免徵稅之類的支持措施。

【本報記者劉巧雄邵陽二十七日電】記者從湖南省武
岡市有關方面獲悉，26 日早上，該市常務副市長楊寬生
（見下圖）被發現突然死亡。經警方查證，楊寬生死亡時
間應為25日晚上至次日凌晨前後。對於其死亡真相，政府
有關方面公布是自殺；坊間卻普遍流傳，楊係他殺。

據《新湘報》報道，武岡市人民武裝部工作人員透露

，楊寬生具體死亡時間為26日凌晨4點左右，當時楊正在
其武裝部的家中休息，初步確定楊為自殺的可能性很大。
楊寬生的秘書表示，楊25日下午才從邵陽市參加完有關活
動回到武岡，當時並無異常表現。

和楊寬生住在同一棟宿舍樓的一位居民說，約凌晨 4
點左右，他熟睡中突然被巨大重物墜地的聲音驚醒，急忙
起床查看，發現楊寬生墜落在地，當時已有其他居民在樓
底下認出了楊寬生，並撥打了120、110和楊寬生秘書的電
話。隨着110 的到來，幾個人一起走進楊寬生四樓的家看
到，楊的房間大門洞開，地上布滿血跡，但家中其他東西
沒有翻動的跡象。

楊寬生妻子的姐姐唐莉蘊說，26日下午，湖南省公安
廳在對楊寬生的遺體進行解剖時，她作為家屬代表在場發
現：楊寬生腰部有兩大塊瘀血，大約有200 毫升，後背上
有一個人的手印，而且楊寬生手腕被割斷，頸部有3、4處
刀痕。據此，家屬認為楊寬生的死亡原因係他殺。

據武岡市方面介紹，楊寬生今年40多歲，係湖南省邵
陽市綏寧縣人，生前為武岡市委常委、常務副市長，協助
處理市政府日常事務。楊生前為人厚實，工作也很稱職。

武岡市坊間也有流傳的說法稱，楊寬生口碑不佳，更
有傳言指他這次突然死亡，是因為此前收受了某人的巨額
賄賂，而答應的事情並沒有辦妥，遭人懷恨報復。

湖南武岡副市長墜樓身亡

3月初，被反背捆綁、吊、打，陝
西省丹鳳縣高中生徐梗榮在受審期間死
亡。11 月 24 日，商南縣法院一審宣判
，責任人最高被判刑2年6個月。

《青少年犯罪研究》期刊的一篇題
為《刑訊逼供調查報告》的文章顯示，
47.54%的警察調查對象對嫌疑人有過很

多次或多次 「粗暴行為」，只有 11.48%的被調查者表示
「從未有過」。近20年因刑訊逼供立案查處的案件平均

每年在400起左右，涉案人數近千名，涉及警察400名左
右。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何秉松在北京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
說，刑訊逼供在中國有很深厚的根源，在比較偏遠的地區
應該不少見，試圖根除這種現象不太現實，只能循序漸進
。刑訊逼供反映的是體制、制度問題，是社會文化問題，
並不是個別問題。

中國政法大學青少年犯罪教研室主任皮藝軍在北京接
受本報記者採訪時說，刑訊逼供是司法亞文化在實踐中的
一種體現，如同其他不良的亞文化一樣，沒有公開的傳播
渠道，只能通過非正式的人際傳播方式，在某些特定的群
體中流傳。在現實生活中，執法者是與犯罪分子接觸最為
頻繁，聯繫最為緊密的一個群體。執法者基於工作的需要
，有的時候必須用 「黑話」，也就是犯罪分子的語言與他
們溝通，擁有犯罪分子的身體語言，犯罪分子的邏輯理念
也漸漸滲入執法者的思想體系中，執法者群體之中形成了
亞文化。在他們的價值觀中，刑訊逼供是合情合理的。第
一，在面對案子多，任務重，還有如 「命案必破」的指令
時，他們不得不採取這種手段；第二，他們認為，犯罪嫌
疑人就是 「壞人」，對壞人就應該打，不打就不交代。

6年前，一個27歲青年孫志剛的死，換來了我國收容
遣送制度的終結；6年後，一個還未成年的少年徐梗榮的
死，是否會換來刑訊逼供的終結，拯救更多的 「徐梗榮」
呢？ 【本報北京二十七日電】

刑訊逼供何時終結
本報實習記者 梁敉靜

【本報記者彭博重慶二十七日電】11月27日，重慶
市人大常委會發布公告稱，原重慶市檢察院第一分院副檢
察長毛建平等5名檢察系統工作人員因涉嫌受賄被免職。

據了解，重慶市三屆人大常委會決定撤銷毛建平的重
慶市檢察院一分院副檢察長、檢察委員會委員職務，田幫
望、趙建華的重慶市檢察院一分院檢察員職務，葛民生的
涪陵區檢察院檢察長職務，王代清的璧山縣檢察院檢察長
職務。

目前，毛建平、田幫望、趙建華、葛民生和王代清5
人均因涉嫌受賄，已被刑事立案偵查。而據消息人士透露
，這些檢查官的立案刑偵卻並不單單是 「涉嫌受賄」那麼
簡單。

「收受賄賂只是他們被立案偵查一方面因素，」該消
息人士告訴記者， 「往深了和往真了說，是因為他們在平
時工作中和涉黑組織交易。拿人錢財與人消災，他們做得
最勤的就是兩件事── 『撈人』和 『撈命』。所謂 『撈人
』是指在處理黑惡勢力組織案件時，通過違規操作的法子
為被捕的惡徒服務，讓他們在審判時獲得從輕判決；而
『撈命』的意思，則說的是為那些犯下殺人重罪的惡徒們

奔走保命，由死刑變死緩。」
該次落馬的檢察官，官階最高為廳級，最低也是處級

，級別之高，人數之集中，建國以來在檢察系統尚屬首次。

【本報記者賀鵬飛南京二十七日電】因醉酒駕車造成
5人死亡、4人受傷的南京 「630」特大交通案27日在南京
市中級法院開庭審理，檢方指控肇事司機張明寶涉嫌 「以
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並要求法院予以嚴懲，辯方律
師則稱張明寶存在 「過於自信的過失」，希望法院從輕出
發。不過鑒於案情重大，法院並未當庭宣判。庭上，張明
寶大聲痛哭，不斷向受害者及其家屬道歉。受害家屬則表
示，不會原諒張明寶，呼籲法院判其死刑。

庭審於上午 9 時 30 分開始，提起公訴的南京市檢察
院首先出示了大量視頻和文字證據，還原 「630」特大交
通事故的現場。證據顯示，今年 6 月 30 日晚，身為個體
施工隊負責人的張明寶在南京市江寧區東山街道金盛路醉
酒駕駛一輛別克轎車，在超速行駛的情況下先後撞上9名
路人和 6 輛機動車，共造成 5 人死亡、4 人受傷，死者當
中包括一名孕婦。

辯論焦點集中犯罪性質
控辯雙方辯論的焦點集中在張明寶的犯罪性質上。檢

方認為，張明寶明知醉酒駕車違法而且會危害公共安全，
也知道案發當天的飲酒量超過自己所能承受的酒量，在此

情況下仍然無視法律、醉酒駕車，特別是在肇事後繼續駕
車衝撞，造成重大傷亡，說明其主觀上對持續發生的危害
結果持放任態度，具有危害公共安全的故意。因此，其行
為構成 「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應該據此追究其
刑事責任。

張明寶的辯護律師則表示，張明寶患有肝硬化，飲酒
後控制能力會減弱，而且案發現場沒有交通信號燈，缺少
對過往車輛的提醒。張明寶沒有危害公共安全的故意。只
是因為案發當晚吃飯的地方離家較近，路況熟悉且過去有
過酒後駕車的經歷，因而其行為屬於 「過於自信的過失導
致的危害公共安全罪」。同時，張明寶歸案後悔罪態度較
好，積極對受害者進行賠償並獲得部分受害人原諒，應該
對其從輕處罰。

案情重大擇日判決
張明寶在自我辯護時落淚向受害者及其家屬連說對不

起。就在此時，坐在旁聽席上的一名受害者家屬情緒激動
地高聲喊道： 「現在說對不起也太遲了吧。」此外，張明
寶還希望法院考慮到他歸案後認罪態度比較好、以前對社
會沒有危害和對國家作過貢獻等因素予以從輕處罰。

庭審持續約2個小時，法院並未當庭宣判。主審法官
沈曉蓓表示，鑒於案情重大，法院將組成合議庭，與審判
委員會進行協商後再擇日判決。

庭審結束時，張明寶大聲痛哭，不斷向受害者及其家
屬鞠躬道歉。不過一些受害者家屬並不領情，大罵張明寶
及其辯護律師。受害人鄭琳的父親鄭傳潤在法院門口高舉
其女兒女婿的結婚照，一再表示不會原諒張明寶，也不會
接受道歉，如果法院沒有判處其死刑，他將會繼續申訴。
鄭傳潤的女兒鄭琳和女婿康偉東都在 「630」特大交通事
故中喪生，其中鄭琳已懷有身孕。

有法律界人士預計，張明寶最終判處死緩的可能性比
較大。

【本報記者曾媛園海口二十七日電】上海 「釣魚執法
」事件因觸及公眾道德底線而遭輿論強烈質疑，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一場新的執法爭議26日又現海南。26日上午
海口市運管處一名執法人員以 「便衣突襲」的執法方式抓
摩的，車上一年輕女乘客被拋甩在地，遭水罐車碾壓頭爆
慘死。

26 日上午 8 點 30 分左右，拉載着一名女乘客等待綠
燈通行的摩的司機王群學，突遭到運管執法便衣鍾曉的
「突然襲擊」，情急中摩托被推偏改向並飛速撞上一輛東

西向直行的水罐車。摔落在地的女乘客潘安康隨即被水罐
車後輪碾壓頭部，當場死亡。而執法者在慘案發生後旋即
逃逸。

26日下午4點，海口市交警支隊事故處理大隊召開媒
體通氣會，確定抓車者鍾曉為海口市交通運輸管理處稽查
人員的便衣身份。

記者了解到，女死者潘安康年 26 歲，結婚剛一年，
留下一名尚未斷奶的7月大男嬰。

海口市運管處今天證實，鍾曉是沒有執法資格的 「臨
時工」。運管處處長李文光下午表示，對於鍾曉的執法方
式是否合理尚待交警部門的鑒定結果出來以後才能談。

南京醉駕大案開庭
肇事者落淚悔罪 死者家屬促判死 海口􀎠突襲式􀎡執法

􀎠摩的􀎡乘客墮車死

重慶五檢察官涉賄被免職

女死者七月大的兒子拿母親的照片不肯放
手 （本報攝）

臧天朔憑《朋友》一
曲紅遍大江南北

（網上圖片）

受害者家屬控訴張明寶罪行 （本報攝）

近日，內地特大兇案連發，震驚民眾。圖為二十六日，哈爾濱市一男子
當街砍傷十一人、砍死一人，事發現場血跡斑斑 （中新社）


